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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

(1)主要交易

視作出售橙天嘉禾影城（中國）股權及

(2)可能主要交易

有關授出選擇權之可能收購事項及可能出售事項

茲提述橙天嘉禾娛樂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之

通函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、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、二零一六

年九月五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就視作出售橙天嘉禾影城

（中國）權益訂立認購協議之公佈（「該等公佈」）。除本公佈另行界定者外，本公佈

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認購協議（經修訂）項下先決條件（包括但不限於就認購協議（經

修訂）項下擬進行交易自中國相關政府當局取得最終批准）達成後，完成於二零一

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落實。投資者一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就認購橙天嘉

禾影城（中國）經完成擴大後全部股權合共 7.41%向橙天嘉禾影城（中國）支付人民

幣200,000,000元。

緊隨完成後，橙天嘉禾影城（中國）成為本公司擁有 92.59%權益之附屬公司，而橙

天嘉禾影城（中國）之財務業績將繼續於本公司財務報表中綜合入賬。

承董事會命

橙天嘉禾娛樂（集團）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梁穎莊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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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刊發時，本公司全體董事如下：

主席兼執行董事：

伍克波先生

執行董事：

毛義民先生

李培森先生

伍克燕女士

鄒秀芳女士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
梁民傑先生

黃斯穎女士

馮志文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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